[bookmark: _Toc54102479]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審核通知
機關名稱：花蓮縣瑞穗、瑞美、鶴岡、舞鶴、瑞北、大榮、林榮、長橋、北林、鳳仁、豐濱、港口、靜浦、新社、壽豐、豐裡、豐山、志學、月眉及水璉等20所國民小學
審核事項：111年度1至8月份財務收支
審核結果：
[bookmark: _Toc120805276][bookmark: _Toc54102480]壹、瑞穗國小
一、查明處理事項
(一)怠於執行相關會計事務及主管機關督導改善事項，核未善盡執行會計事務職責
經查其他預付款科目項下，列支學生繳費-幼兒園點心費之預付款餘額52,412元，查無相關預付收支憑證可稽，經會同會計室主任逐年盤點核對近5年度預付款項會計事務處理情形，發現該款項已於107年完成全國客家藝文競賽活動，其預付經費5萬元，迄已逾4年未核銷轉正，並逕予登載為學生繳費-幼兒園點心費之預付科目項下，顯有怠於執行會計事務工作；另查前經貴府主計處視察109年度所屬學校會計制度實施狀況及內部審核情形，發現諸多會計事務缺失項目，其中帳列懸帳未清理轉正或退還，已於109年11月3日以府主帳字第1090215807A號函請將改善情形見復。惟未積極妥處及函復改善情形，卻逕將公文銷號，致無相關簽辦紀錄可稽，核有疏怠執行主管機關督導改善事項，且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歷久滯留應繳庫金額達50萬餘元，與預付款項懸列未清理轉正情事，核有未善盡職責執行會計事務，應請查明相關人員違失責任依規定妥處。
二、注意事項
(一)部分計畫結餘款及屬基金來源(收入)帳項久懸未清理，多筆保固金屆期尚未退還
經查應付代收款科目截至111年8月31日止，列有107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104年度暑假課輔活動午餐補助久懸未清理等結餘款；另校車支援收入、考試報名費等項，核屬基金來源性質未即繳庫，歷年來均未清理久懸帳項及代付保管款合計502,666元(詳表1)，應請注意責成查明清理繳庫；另存入保證金科目項下(詳表2)，列有多筆已逾保固期限尚未退還之保固金，併請督促意查明未依約退還原因並適約妥處。
	表1  瑞穗國小歷年計畫結餘款及屬基金來源(收入)情形

	科目名稱
	截至111年8月底未結清餘額(元)

	F00052 107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
	63,300

	F00022 2688增置教師代扣款
	5,370

	F00025 紅葉盃棒球賽獎金
	2,850

	F00027 導師費
	6,376

	F00028暑期泳訓費
	21,379

	F00029 暑期直排輪班
	382

	F00031 值勤人員費用
	789

	F00035 設備器材報廢器材出售款
	314

	F00037 溢請領教師薪資及考核獎金
	6,108

	F00021 代理校護薪資溢領收回
	4,887

	F00018 校車牌照稅
	3,324

	F00019 支援他校油料費收入
	39,979

	F00011 不休假加班費
	13,964

	F00012 代理鐘點費 
	3,703

	F00005 校車支援收入
	162,559

	F00003 考試報名費
	32,265

	E00013 瑞穗鄉農會補助款
	1,656

	E00006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補助資料處理費
	4,932

	DF0001 環保局退款
	4

	DC0001氣象局補助電費款
	33,392

	DB0001 瑞穗鄉公所補助款
	38,567

	CG0203 課輔審查場地費
	6,000

	CF9014 109年度全民運動會
	8,000

	CF6043 106學年健康促進計畫
	500

	CF5001 105年度貧困學生寒假午餐補助
	3,290

	CF4037 104年度暑假課輔活動午餐補助
	5,460

	CF3009 102學年度下學期學生團體保險費
	400

	CF3001 103年度貧困學生寒假午餐補助
	6,440

	CE0031 109學年第1學期幼兒園課後留園補助款
	1,836

	CC9047 110年度國小暨幼兒園請假代課鐘點費
	2,340

	CC0015 109學年度國中小清寒優秀獎學金
	2,000

	CB0004 學校冷氣安裝美感諮詢費
	2,500

	CA0010 101年以前學生繳不出代收代辦費
	9,690

	B00004 學生平安保險費
	1,947

	B00009 校外教學
	4,175

	B00003 教科書書籍費
	1,988

	合計
	502,666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表2  瑞穗國小已逾保固期間尚未退還之保固金一覽表

	存入保證金-保固金名稱
	保固期間
	金額(元)

	瀧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105.11.21~108.11.20
	15,000

	美潔企業
	107.08.13~110.08.13
	25,000

	玉長土木包工業
	10.8.07.17~109.7.17
	41,000

	華耀有限公司
	109.12.17~110.7.17
	22,000

	浤溙水電
	109.12.2~110.12.2
	15,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校內兒童遊戲設施未依規定每月定期自主檢查
依據兒童遊戲場安全管理規範第9點第2項規定略以，應每月定期依兒童遊戲場設施自主檢查表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經查該校109年度獲行政院核定公立國民小學兒童遊戲場改善計畫，經費90萬元，辦理兒童遊戲場改善工程，於110年10月22日驗收完成並開放使用，惟僅於111年1月份辦理自主檢查1次，未依上開規定應每月定期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核有未妥，應請注意依規定辦理檢核，以維護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
(三)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1.接受各界捐資興學資源，部分經收款項未依規定開立收據：依花蓮縣瑞穗鄉瑞穗國民小學捐資興學管理辦法(下稱捐資興學辦法)第4點第4款規定略以，辦理捐資興學業務，接受捐資時應開立收據。經查111年4月22日收字第132號收入傳票，列收財團法人新聯陽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捐助清寒獎學金1萬5,000元，惟未依上開規定開立收據交付捐助者收執，有待檢討改善。
2.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依上開捐資興學辦法第4條第5款規定，辦理捐資興學業務，應定期辦理公開徵信，該校應至少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或電子媒體。經查截至本室查核日止(111年10月20日)，迄尚無捐資興學相關公開徵信資訊，核與規定未合。
(四)部分財產未指定專人保管，離職或退休人員仍列財產保管人
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111年度財產盤紀錄及截至111年10月14日止之財產清冊(排除圖書類)，與現職人員名冊檔勾核結果，部分離職人員仍列財產保管人(詳表3)，或財產保管(使用)人欄位內容空白情形，核未依前開規定落實財產管理作業及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應請注意檢討改善。
	表3　瑞穗國小已離職或退休人員保管財產名單

	序號
	姓名
	離退職情形
	序號
	姓名
	離退職情形

	
	
	年月日
	離退
	
	
	年月日
	離退

	1
	方晶瑩
	1100801
	離職
	9
	黃夏明
	1050801
	退休

	2
	王志成
	1060702
	退休
	10
	楊淑閔
	1110801
	離職

	3
	吳木山
	1101217
	退休
	11
	董郁芬
	1090801
	離職

	4
	林嘉鎮
	1060801
	離職
	12
	劉進榮
	1100810
	退休

	5
	張美容
	1090716
	離職
	13
	蔡欣秀
	1070702
	離職

	6
	張嘉真
	1060801
	離職
	14
	戴春福
	1050930
	離職

	7
	陳麗如
	1090801
	離職
	15
	蘇三聖
	1090801
	離職

	8
	彭怡萍
	1090801
	離職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20805277]貳、瑞美國小
注意事項
一、部分計畫結餘款久懸帳上
經查截至111年8月31日止，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有計畫結餘款，如(DD0000)各補助單位19,756元及(B00011)運動服裝費2,600元，合計22,356元，歷年來均未清理而久懸帳上，請注意查明清理繳庫或退還。
二、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其家長代表未獲遴選或推派為小組成員：依花蓮縣瑞穗鄉瑞美國小捐資興學管理運用辦法(下稱捐資興學辦法)第5條規定略以，捐資興學管理小組設置委員3人，校長為主任委員，教導主任及家長代表各1人，另置執行秘書、會計及出納各1人，分別由該校總務主任、會計及出納人員擔任。經查雖已明定管理小組之組成人員，惟未依規定遴選或推派家長代表為捐資興學管理小組委員，核有欠妥。
(二)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依上開捐資興學辦法第8條規定略以，捐資興學各項收支，應定期辦理公開徵信，刊登捐贈資料於學校網站或發行之刊物或電子媒體。經查截至本室查核日止(111年10月13日)，迄尚無捐資興學相關公開徵信資訊，核與前開規定未合。
三、出納事務及財產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妥情事，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一)未設置現金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47及52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單位應置備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對於存管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其他保管品等，出納管理單位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並由會計單位每年至少監督盤點1次。經查出納管理人員未依規定設置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現金收納款項，且對於存管之現金未實施盤點，均核與上開規定未符。
(二)部分財產未指定專人保管：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111年度財產盤點紀錄(排除圖書類)查悉，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欄位內容登載為「瑞美國小」情形，核未依前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保管，宜注意依規定辦理。
[bookmark: _Toc120805278]參、鶴岡國小
一、剔除事項
工程管理費支用未符規定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第2、8點規定略以，本要點所稱工程管理費，指主辦機關辦理工程所需之各項管理費用。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未自訂工程管理費支用要點者，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經查辦理110年度Wawa野菜農園整體改善工程，經費200萬元，業於111年4月1日驗收完成，並於同年6月15日完成經費結報，惟查仍控留該工程之管理費14,652元，於111年7月1日購置影片記錄用硬碟、隨身碟等支出，已非屬辦理該項工程所需之管理費用，核與上開支用要點規定未合，應予剔除並檢討妥處。
二、查明處理事項
(一)部分財產有帳無物，允應查明原委適法妥處
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41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應每年度訂定盤點實施計畫，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下列方式至少盤點一次；機關首長於必要時，得隨時派員抽查：……（二）其他財產：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同手冊第42條規定：「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於當年度作成紀錄及盤點結果統計表，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二)財產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損。經查明財產損毀有可歸責之人員，並應追究賠償責任。(三)財產實際經管量值與產籍登記資料不符者，應查明原因，並依規定補為財產增減之登記。(四)財產被占用者，應依規定要求返還及追究占用者之責任。……。」經查截至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18日)止，經管之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計59台，經本室實地盤點結果，未能提供配合盤點者，計平板電腦2台、筆記型電腦8台，合計10台(詳表4)。應請查明有帳無物原因，並適法妥處。
	表4　鶴岡國小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盤點情形

	單位：台

	序號
	購置(撥入)日期
	財產名稱
特徵及說明
	帳列台數
	盤點結果

	
	
	
	
	使用中
	備援未使用
	有帳無物
	盤點說明

	1
	104/12/29
	個人電腦
microsoft surface3
	7
	0
	0
	7
	現場有帳無物者7台。

	2
	107/03/19
	個人電腦
ASUS CHROMEBOOK
	8
	8
	0
	0
	供學生使用8台。

	3
	107/03/26
	手提電腦抄表機
Acer 平板電腦
	6
	0
	4
	2
	備援未使用4台，現場有帳無物者2台。

	4
	107/10/29
	手提電腦抄表機
微軟surface Pro i5-128G
	1
	0
	0
	1
	現場有帳無物者1台。

	5
	110/12/31
	手提電腦抄表機
筆記型電腦 Surface Go2-4G
	7
	3
	4
	0
	供教職員使用3台，備援未使用4台。

	6
	111/03/02
	個人電腦
平板電腦
	18
	0
	18
	0
	備援未使用18台。

	7
	111/07/26
	個人電腦 
ASUS BR110FK
	12
	0
	12
	0
	備援未使用12台。

	合    計
	59
	11
	38
	1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111年10月18日提供財產盤點清冊電子檔及現場盤點結果。


(二)未依規定辦理宿舍借用公證手續，且未收繳管理費
依宿舍管理手冊第9點規定略以，借用宿舍經核定後，事務管理單位應即填發宿舍借用通知單，借用人接獲通知後，應在15日內與宿舍管理機關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職務宿舍借用期間，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管理機關應依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向借用人收取管理費。復按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第1點規定略以，各機關應依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表，按月向宿舍借用人計收職務宿舍管理費。
經查宿舍管理情形，於109年8月2日至111年8月10日間，申請借用宿舍並經核准在案者計有8人，雖已與之簽訂教職員宿舍借用契約，惟迄至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18日)止，均未辦理公證手續，核與上開規定未合。次查宿舍管理費收繳情形，經調閱111年1至8月校務基金明細分類帳結果，尚無相關收費或扣繳紀錄可稽。應請查明未按月向宿舍借用人收取管理費原因，並依規定妥處。
三、注意事項
(一)部分計畫或活動結餘款久懸帳上
經查該校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有歷年來之計畫或活動結餘款，如值日月專勤人員、兒童照護家庭成長經費、慶生會基金等(詳表5)，合計19,996元，各該代收科目之結餘款項，歷年來均未清理而久懸帳上，請注意查明清理繳庫或退還；另存入保證金科目項下，列有已逾保固期限尚未退還之保固金，如錦宗土木包工業2筆，合計14,500元，與邑聖土木包工業34,800元，將於111年11月24日保固屆期，併請督促查明保固屆期未退還原因，並適約妥處。
	表5  鶴岡國小歷年計畫或活動結餘款

	科目名稱
	截至111年8月底
未結清餘額(元)

	F00005值日月專勤人員
	3,647

	E00015兒童照護家庭成長經費
	520

	E00001慶生會基金
	12,538

	CG0143 110年度篩選測答案卡畫記補助印刷經費
	215

	F00048第7屆全國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獎金
	5

	G00001 教育儲蓄專戶
	3,286

	合計
	19,996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捐資興學管理法規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
貴府為協助所屬各國民中小學善用社會回饋資源，前所訂定之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應用社會回饋資源管理要點，業於105年4月12日廢止，並新訂定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按該要點第3點規定，各校運用社會回饋資源，應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並訂定管理辦法。惟查該校管理運用私人或團體捐贈資源，所遵循之花蓮縣瑞穗鄉鶴岡國民小學應用社會回饋資源管理辦法，係依據上開已廢止之管理要點訂定，核有未能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允請注意依據上開捐資興學作業要點規定研訂管理規範，以資遵循。
(三)出納事務及財產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1.出納管理人員未依規定期限輪換：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下稱出納工作手冊)第3點規定，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1次，並貫徹休假代理制度。經查出納管理人員係由校護於105年5月接任，迄至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12日)止，該員任職出納管理工作已6年餘，核逾前開6年輪換期限之規定。
2.未設置現金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依出納工作手冊第47及52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單位應置備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對於存管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其他保管品等，出納管理單位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並由會計單位每年至少監督盤點1次。經查出納管理人員未依規定設置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現金收納款項，且對於存管之現金未實施盤點，核與上開規定未符。
3.未落實辦理年度財產盤點工作，部分財產未指定專人保管，尚有離職人員仍列財產保管人：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檢核要點第4點規定略以，經管單位對縣有財產之管理，應於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定期盤點一次，必要時得實施不定期盤點。次按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同手冊第37、42點規定略以，財產管理單位與保管人員對使用及保管中之財產，應隨時注意其使用狀況及養護情形；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經查109及111年度財產盤點紀錄，截至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18日)止均未能提供相關資料供核，有待注意依規定落實年度財產盤點工作。嗣據該校提供截至111年10月18日止之財產清冊(排除圖書類)，與現職人員名冊勾核結果，部分離職人員仍列財產保管人(詳表6)，或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欄位內容空白，或登載資訊為「教師」、「該棟宿舍教師」、「四年級」及「五年級」等情形，核未依前開規定落實財產管理作業及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併請注意依規定辦理。
	表6　鶴岡國小已離職人員保管財產名單

	序號
	姓名
	離退職情形
	序號
	姓名
	離退職情形

	
	
	年月日
	離退
	
	
	年月日
	離退

	1
	王〇恩
	1050702
	離職
	6
	裘  〇
	1070731
	離職

	2
	李〇豪
	1110731
	離職
	7
	劉〇妤
	1050301
	離職

	3
	李〇珍
	1070731
	離職
	8
	蔡〇強
	1050731
	離職

	4
	林〇怡
	1050731
	離職
	9
	蘇〇華
	1080731
	離職

	5
	傅〇偉
	1060701
	離職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4.學習行動載具逾6成供作備援未使用情形，未發揮財物使用效益：為縮減教育落差及疫情期間支援經濟弱勢，近年提報需求由教育部暨所屬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購置學習用行動載具(如：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經查學習用行動載具使用情形，截至111年9月底，財產系統帳列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計有59台，本室於111年10月18日現場盤點結果，供學生及教職員使用者11台，有帳無物者10台、備援未使用者38台，備援未使用率約64.41％(詳表7)，顯示逾6成學習用行動載具供作備援未使用狀態。據稱：主要係109年8月向教育部借入10台學習用行動載具，致新購置之行動載具供作備援比率較高。且查59台行動載具，於1年內購置或補助撥入者計37台，其中供作備援未使用者高達34台，約91.89％(詳表7)，顯示於1年內所購置37台學習用行動載具，逾9成未分配予師生使用。鑑於個人電腦設備最低使用年限為4年，且資訊產品易隨科技進步而汰換，允應注意查明逾實際需求，巨額超量增置設備資源原因，並研謀提升資訊設備使用率，俾於耐用年限內發揮財物使用效益。
	表7　鶴岡國小平板及筆記型電腦使用情形暨帳齡分析

	單位：台、％

	帳  齡
	購置(撥入)台數
	學生使用台數
	教職員使用台數
	查無實物台數
	備援未使用

	
	
	
	
	
	台數
	備援未使用率

	合    計
	59
	8
	3
	10
	38
	64.41 

	未滿1年
	37
	0
	3
	0
	34
	91.89 

	1年以上至未滿3年
	0
	0
	0
	0
	0
	-

	3年以上至未滿5年
	15
	8
	0
	3
	4
	26.67 

	5年以上
	7
	0
	0
	7
	0
	0.00 

	備註：1.截至111年10月18日止，國小學生計19人，教職員計18人(已排除臨時人力)。
      2.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20805279]肆、舞鶴國小
注意事項
一、校舍違建補照案延宕多時，允宜積極督促加強辦理，以維護校園師生安全
該校經貴府於109年3月4日核定補助辦理校舍違建補照經費105萬餘元，辦理期程至109年9月30日。經查該校辦理校內違章補辦使用執照勞務採購案，於109年4月14日決標，金額98萬餘元，履約期限於決標日起90日內完成。惟本案辦理過程迭因書圖文件繁多、申請彙整舊有廚房圖說、掛件貴府辦理審查中、補充建築物完成證明等情由，屢次申請展延履約期限，截至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12日)止，仍因申請核發合法建物證明等情由，經同意展延至111年10月31日，較預定於109年9月30日辦結期程，延宕逾2年，行政效率欠佳，請注意檢討督促加強辦理，有效控管建築物補照改善作業期程，避免衍生校園建物使用安全疑慮，維護校園師生安全。
二、接受捐資興學資源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
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4點第5款規定略以，各校應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截至本室查核日止(111年10月12日)，迄未有捐資興學公開徵信資訊，核與前開規定未合，請該校注意檢討改善。
三、出納事務及財產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一)未設置現金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47及52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單位應置備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對於存管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其他保管品等，出納管理單位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並由會計單位每年至少監督盤點1次。經查出納管理人員未依規定設置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現金收納款項，且對於存管之現金未實施盤點，核與上開規定未符。
(二)出納管理人員未依規定期限輪換：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點規定，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1次，並貫徹休假代理制度。經查出納管理人員於100年8月接任，迄至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12日)止，該員任職出納管理工作已11年餘，核逾前開6年輪換期限之規定。
(三)部分財產未指定專人保管，離職人員仍列財產保管人：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111年度財產盤紀錄及截至111年10月12日止之財產清冊(排除圖書類)，與現職人員名冊勾核結果，部分離職人員仍列財產保管人(詳表8)，或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欄位內容空白情形，核未即時釐正財產管理資訊，並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保管，宜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表8　舞鶴國小已離職人員保管財產名單

	序號
	姓名
	離退職情形
	序號
	姓名
	離退職情形

	
	
	年月日
	離退
	
	
	年月日
	離退

	1
	李〇運
	1110702
	離職
	4
	張〇媛
	1110801
	離職

	2
	李〇立
	1110801
	離職
	5
	曾〇彤
	1090716
	離職

	3
	林〇謙
	1100317
	離職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四)購置學習用行動載具，未覈實評估使用需求：為縮減教育落差及疫情期間支援經濟弱勢，該校近年提報需求由教育部暨所屬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購置學習用行動載具(如：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經查學習用行動載具使用情形，經統計截至111年9月底，財產系統帳列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計有91台，本室於111年10月12日現場盤點結果，供學生使用者66台、供校務行政使用者2台、備援未使用者23台(詳表9)。其中供學生使用66台，按1至6年級學生人數11人推算，平均每位學生獲配使用量高達6台，為同鄉及鄰近10所國小平均每位學生獲配使用1.12台之5.35倍(詳表10)，顯示未覈實評估使用需求，致購置學習用行動載具核有供過於求情形。允應檢討訮謀改善提升資訊使用效能。
	表9　舞鶴國小平板及筆記型電腦使用情形

	單位：台、人、％

	名稱
	購置(撥入)台數
	供學生使用
	供教職員使用
	校務
推展
	備援未使用

	
	
	台數
	1至6年級學生數
	平均每人配置台數
	台數
	教職
員數
	平均每人配置台數
	台數
	台數
	備援未使用率

	合    計
	91
	66
	11
	6.00 
	0
	13
	0.00 
	2
	23
	25.27 

	平板
	30
	21
	11
	6.00 
	0
	13
	0.00 
	1
	8
	26.67 

	筆記型電腦
	61
	45
	
	
	0
	
	
	1
	15
	24.59 

	備註：1.截至111年10月12日止，國小學生計11人，教職員計13人。
      2.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表10　瑞穗鄉及鳳林鎮等10所國小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使用配置情形

	單位：台、人

	國小
	供學生使用台數
	1至6年級
學生數
	平均每位學生分配台數

	合計
	571
	509
	1.12 

	瑞穗
	229
	225
	1.02 

	瑞美
	36
	35
	1.03 

	鶴岡
	8
	19
	0.42 

	舞鶴
	66
	11
	6.00 

	瑞北
	38
	38
	1.00 

	大榮
	39
	46
	0.85 

	林榮
	33
	28
	1.18 

	長橋
	28
	28
	1.00 

	北林
	43
	24
	1.79 

	鳳仁
	51
	55
	0.93 

	備註：1.資料統計時間截至111年9月30日止。
      2.資料來源：整理自各該學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20805280]伍、瑞北國小
一、查明處理事項
宿舍借用未依規定簽訂契約或辦理公證手續，且未收繳管理費
依宿舍管理手冊第9點規定略以，借用宿舍經核定後，事務管理單位應即填發宿舍借用通知單，借用人接獲通知後，應在15日內與宿舍管理機關簽訂宿舍借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借用契約所需公證費用，由借用人負擔；職務宿舍借用期間，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管理機關應依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向借用人收取管理費。次按中央各機關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第1點規定略以，各機關應依職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表，按月向宿舍借用人計收職務宿舍管理費。另依民法第126條規定，利息、紅利、租金、贍養費、退職金及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債權，其各期給付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經查宿舍管理情形，截至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19日)止，借用單身宿舍者計4人(詳表11)，或有未簽訂宿舍借用契約或辦理公證手續等情事，核與上開規定未合。次查宿舍管理費收繳情形，經調閱111年1至8月校務基金明細分類帳結果，尚無相關收費或扣繳紀錄可稽。請查明未按月向宿舍借用人收取管理費原委，併依規定辦理。
	表11　　　瑞北國小宿舍借用情形

	姓名
	借用起日
	未簽訂契約
	未辦理公證

	龐〇慶
	83.8.1
	－
	Ｖ

	林〇成
	83.8.1
	－
	Ｖ

	林〇瑜
	111.8.1
	Ｖ
	Ｖ

	張〇蘭
	109.8.1
	Ｖ
	Ｖ

	備誰：1.資料統計至111年10月19日止。
2.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注意事項
(一)部分計畫結餘款及屬基金來源(收入)久懸帳上
經查截至111年8月31日止，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有計畫結餘款，如午餐費、簿本費、實習儲金局學生獎勵金及課後留園經費等；另專戶存款利息收入，核屬基金來源性質，上開應收代付款項合計68,416元(詳表12)，歷年來均未清理致久懸帳上，請注意依委託代辦事項執行或積極清理繳庫或退還。
	表12  瑞北國小歷年計畫結餘款及屬基金來源(收入)一覽表

	科目名稱
	截至111年8月底
未結清餘額(元)

	H00001 午餐費
	44,052

	F00004 實習儲金局學生獎勵金
	9,388

	B00001 簿本費
	8,265

	A00008 校外教學
	1,029

	B00008 班費
	5,016


	專戶利息收入
	666

	合計
	68,416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捐資興學管理法規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
貴府為協助所屬各國民中小學善用社會回饋資源，前所訂定之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應用社會回饋資源管理要點，業於105年4月12日廢止，並新訂定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按該要點第3點規定，各校運用社會回饋資源，應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並訂定管理辦法。惟查管理運用私人或團體捐贈資源，所遵循之花蓮縣瑞北國小應用社會回饋資源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係依據上開已廢止之管理要點所訂定，核有未能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請注意依據上開捐資興學作業要點規定研訂管理辦法，以資遵循。
(三)出納事務及財產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1.未設置現金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47及52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單位應置備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對於存管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其他保管品等，出納管理單位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並由會計單位每年至少監督盤點1次。經查出納管理人員未依規定設置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現金收納款項，且對於存管之現金未實施盤點，均核與上開規定未符。
2.部分財產未指定專人保管，離職或退休人員仍列財產保管人：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111年度財產盤紀錄及截至111年10月19日止之財產清冊(排除圖書類)，與現職人員名冊檔勾核結果，部分離職人員仍列財產保管人(詳表13)，或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欄位內容空白情形，核未即時釐正財產管理資訊並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保管，宜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表13　瑞北國小已離職或退休人員保管財產名單

	序號
	姓名
	離退職情形
	序號
	姓名
	離退職情形

	
	
	年月日
	離退
	
	
	年月日
	離退

	1
	田〇晨
	1090701
	離職
	3
	張〇龍
	1110801
	退休

	2
	石〇綝
	1110701
	離職
	4
	鄭〇筑
	1110701
	離職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3.逾5成學習行動載具備援未使用情形，未發揮財物使用效益：為縮減教育落差及疫情期間支援經濟弱勢，該校近年提報需求由教育部暨所屬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購置學習用行動載具(如：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經查該校學習用行動載具使用情形，經統計截至111年9月底，財產系統帳列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計有81台，經本室於111年10月19日現場盤點結果，供學生及教職員使用者39台，備援未使用者42台，備援未使用率約51.85％(詳表14)，顯示逾5成學習用行動載具為備援未使用狀態。鑑於個人電腦設備最低使用年限為4年，且資訊產品易隨科技進步而汰換，允應注意查明逾實際需求，巨額超量增置設備資源原因，並研謀提升資訊設備使用率，俾於耐用年限內發揮財物使用效益。
	表14　瑞北國小平板及筆記型電腦使用情形

	單位：台、人、％

	名稱
	購置(撥入)台數
	供學生使用
	供教職員使用
	備援未使用

	
	
	台數
	1至6年級學生數
	平均每人配置台數
	台數
	教職
員數
	平均每人配置台數
	台數
	備援未使用率

	合    計
	81
	38
	46
	0.83 
	1
	19
	0.05 
	42
	51.85 

	平板
	43
	35
	46
	0.83 
	1
	19
	0.05 
	7
	16.28 

	筆記型電腦
	38
	3
	
	
	0
	
	
	35
	92.11 

	備註：1.截至111年10月19日止，國小學生計46人，教職員計19人(已排除廚工)。
      2.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20805281]陸、大榮國小
一、查明處理事項
辦理多媒體影音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涉有延遲履約情事，允應查明依約妥處
貴府教育處補助辦理110年度多媒體影音頻道廣播系統財物採購案，經費150萬元，並分別於經濟部工業局辦理軟體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金額83萬餘元(標案案號1100201)，另自行辦理公開招標採購，金額66萬餘元(標案案號DR1101130)，應履約期限均為111年1月20日。惟查履約期間因新冠疫情影響，關鍵零件短缺，使部分商品生產延期等情，經該校同意廠商申請標案案號DR1101130之採購案展延履約期限，按上開2件採購案之驗收紀錄登載，完成履約日期均為111年3月23日，惟其中共同供應契約之標案應履約期限為111年1月20日，而承攬廠商並未申請展延履約期限，致涉有延遲履約情事，卻未依約扣罰逾期違約金，核有未妥，允應依約查明妥處。
二、注意事項
(一)校內兒童遊戲設尚未檢驗合格
依據兒童遊戲場安全管理規範第7點規定略以，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單位，在該設施開放使用前，應檢具表件陳報該管兒童遊戲場設施主管機關備查；本規範106年1月25日修正前已設置之兒童遊戲場設施，應於修正後6年內向該管兒童遊戲場設施主管機關完成備查手續。第10點第2項規定，經陳報主管機關備查後，每3年委託專業檢驗機構進行遊戲場設施檢驗工作。經查既有之兒童遊樂設施1座，並於107年8月間購置，前經檢驗合格開放使用後，經於110年4月間再重行檢驗結果，尚有多項未符合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標準規範情形，致未能依上開規定報請主管機關(貴府教育處)備查。惟鑑於已設置之兒童遊戲場依上開規範應於112年1月24日前完成備查之期限即將屆期，亟待該校籌謀改善，避免發生兒童傷害事件風險，維護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
(二)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允宜注意檢討改善。
1.接受各界捐資興學資源，部分款項未依規定開立收據：依花蓮縣鳳林鎮大榮國民小學捐資興學作業要點(下稱捐資興學要點)第4點第1款規定略以：捐資經費應開立收據。經查111年5月27日收字第82號收入傳票，列收財團法人莊福文化教育基金會捐助3萬4,628元，惟未依上開規定開立收據交付捐助者收執，有待檢討改善。
 2.部分捐資興學經費未召開管理小組會議審核即予動支：依捐資興學要點第3點規定略以，設置「捐資興學管理小組」，置委員6人、執行秘書1人，配合校務發展計畫並審慎規劃及監督運用受贈資源，以符公開化、透明化、合法化之原則。同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動支經費應召開管理小組會議審核申請案件，並作成紀錄。捐資興學款項運用情形，經抽核111年1至8月支出傳票結果，發現部分捐資興學經費核銷案件，未召開管理小組會議審核即予動支，如：111年5月4日支字第70號支出傳票，列支以贊助學校運動經費支應清洗學校排水溝及地面青苔2萬8,000元，核與上開規定未合。
3.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依捐資興學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定期辦理公開徵信。刊登捐贈者資料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截至本室查核日止(111年10月21日)，網站除107年1月24及108年1月3日分別刊登106及107年下半年捐資興學名錄外，其餘年度均未有捐資興學公開徵信資訊，核與上開規定未合。
(三)出納事務及財產管理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1.未設置現金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47及52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單位應置備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對於存管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其他保管品等，出納管理單位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並由會計單位每年至少監督盤點1次。經查出納管理人員未依規定設置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現金收納款項，且對於存管之現金未實施盤點，均核與上開規定未符。
2.部分財產未指定專人保管，離職或退休人員仍列財產保管人：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111年度財產盤紀錄及截至111年10月25止之財產清冊(排除圖書類)，與現職人員名冊檔勾核結果，部分離職人員仍列財產保管人(詳表15)，或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欄位內容空白情形(如：噴射洗滌機2台)，核未依前開規定落實財產管理作業及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保管，允應注意依規定辦理。
	表15　大榮國小已離職或退休人員保管財產名單

	序號
	姓名
	離退職情形
	序號
	姓名
	離退職情形

	
	
	年月日
	離退
	
	
	年月日
	離退

	1
	王〇蘋
	1090716
	離職
	3
	林〇玉
	1100801
	退休

	2
	江〇嬅
	1100801
	離職
	4
	許〇文
	1110801
	離職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3.學習行動載具逾4成供作備援未使用，未發揮財物使用效益：為縮減教育落差及疫情期間支援經濟弱勢，近年提報需求由教育部暨所屬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購置學習用行動載具(如：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經查學習用行動載具使用情形，經統計截至111年9月底，財產系統帳列平板電腦及筆記型電腦計有86台，本室於111年10月25日現場盤點結果，供學生及教職員使用者49台，備援未使用者37台，備援未使用率約43.02％(詳表16)，顯示逾4成學習用行動載具供作備援未使用狀態。鑑於個人電腦設備最低使用年限為4年，且資訊產品易隨科技進步而汰換，允應注意查明逾實際需求，巨額超量增置設備資源原因，並研謀提升資訊設備使用率，俾於耐用年限內發揮財物使用效益。
	表16　大榮國小平板及筆記型電腦使用情形

	單位：台、人、％

	名稱
	購置(撥入)台數
	供學生使用
	供教職員使用
	備援未使用

	
	
	台數
	1至6年級學生數
	平均每人配置台數
	台數
	教職
員數
	平均每人配置台數
	台數
	備援未使用率

	合    計
	86
	39
	46
	0.85 
	10
	20
	0.50 
	37
	43.02 

	平板
	11
	0
	46
	0.85 
	6
	20
	0.50 
	5
	45.45 

	筆記型電腦
	75
	39
	
	
	4
	
	
	32
	42.67 

	備註：1.截至111年10月25日止，國小學生計46人，教職員計20人(已排除廚工、司機)。
      2.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20805282]柒、林榮國小
注意事項
一、部分計畫結餘款及屬基金來源(收入)久懸帳上
經查截至111年8月31日止，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有計畫結餘款，如109年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培訓計畫及鳳林鎮公所補助款計23,422元；另場地使用費及教室宿舍租金收入計5,100元(詳表17)，核屬基金來源性質，請注意清理繳庫。
	表17  林榮國小歷年計畫結餘款及屬基金來源(收入)一覽表

	科目名稱
	截至111年8月底
未結清餘額(元)

	A00007場地使用費
	1,500

	A00009教室宿舍租金收入
	3,600

	CF9036 109年基層運動選手訓練站培訓計畫
	17,928

	DB0002鳳林鎮公所補助款
	5,494

	合計
	28,522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校內兒童遊戲設施尚未檢驗合格
[bookmark: _GoBack]依據兒童遊戲場安全管理規範第7點規定略以，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單位，在該設施開放使用前，應檢具下列表件陳報該管兒童遊戲場設施主管機關備查；本規範106年1月25日修正前已設置之兒童遊戲場設施，應於修正後6年內檢具前項第1款及第3款至第5款表件向該管兒童遊戲場設施主管機關完成備查手續。經查110年度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公立國民小學兒童遊戲場改善計畫，經費90萬元，計畫內容包含新設置遊樂器材及校內既有3座遊樂器材之檢驗費等。惟既有之3座遊樂器材(附設幼兒園1座、國小2座)，經檢驗結果，尚有多項未符合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標準規範情形，致未能依上開規定報請主管機關(貴府教育處)備查。鑑於已設置之兒童遊戲場依上開規範應於112年1月24日前完成備查之期限即將屆期，亟待籌謀改善，避免發生兒童傷害事件風險，維護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
三、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接受各界捐資興學資源，部分款項未依規定開立收據：依花蓮縣鳳林鎮林榮國民小學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辦法(下稱捐資興學辦法)第4點第4款規定，於接受捐資時應開立收據。經查111年4月25日收字第14號收入傳票，列收財團法人新聯陽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捐助1萬5,000元，惟未依上開規定開立收據交付捐助者收執，允應檢討改善。
(二)部分捐資興學經費未提報管理小組審查即予動支：依捐資興學辦法第2點規定略以，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置委員11人，負責專戶勸募所得之監督、審核、支用等事宜。同辦法第7點規定略以，動支經費時，提報管理小組審查。經查111年5月10日支字第51號支出傳票，列支110學年度清寒原住民學生助學金1萬元，惟未依上開規定提報管理小組審查即予動支，允應檢討改善。
(三)公開徵信作業未臻完整：依捐資興學辦法第4點第5款規定略以，辦理捐資興學業務，應定期辦理公開徵信，各校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學校網站之捐資興學項下，公告107年上半年及108學年度捐資興學款明細，於最新消息項下，公告111年1至8月接受各外界捐資興學徵信資料，其餘年度漏未刊登，核與應至少每6個月辦理刊登之規定未符，有待注意落實辦理公開徵信作業。又下載公告檔案結果，107年上半年部分，系統顯示找不到網頁；108學年度部分，畫面呈現空白，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四、出納管理人員未依規定期限輪換
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點規定，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1次，並貫徹休假代理制度。經查出納管理人員於105年5月接任，迄至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27日)止，該員任職出納管理工作已6年餘，核逾前開6年輪換期限之規定，請注意依規定辦理。
[bookmark: _Toc120805283]捌、長橋國小
一、查明處理事項
財產遺失未依規定辦理報損，核未善盡財產管理責任
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84條第1項規定，財產直接經管人員或使用人，因故意或過失，致財產遭受損害時，除依行政程序議處外並應負賠償責任，但因不可抗力而發生損害時，其責任經審計機關審核後決定之。次按審計法第58條規定，各機關經管現金、票據、證券、財物或其他資產，如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者，應檢同有關證件，報審計機關審核。另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第3、6、7條規定，經管人員者，謂本機關內直接經管某種財物或某種事務之人員；經管人員應移交之事項，按其經管財物或事務分別造冊；經管人員交代時，應由機關首長派員會同該管主管人員監交。
據111年度財產盤點紀錄及財產增減異動報表查悉，遺失於101年至105年間購置9台(詳表18)數位相機及攝影機，係因109年8月新任總務余○如接交時，未與移交人進行點交，致111年辦理財產盤點作業時始發現遺失，顯示該校未落實財物交代程序且長期未依規定辦理財產盤點及報損作業。又截至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20日)止，尚未查明財產遺失責任，並依上開規定辦理報損作業，即予除帳，核有疏失。允請儘速查相關人員未善盡財產管理之責任依規定妥處。
	表18　長橋國小財產遺失明細

	單位：台、年

	序號
	名稱
	數量
	總價
	購置日期
	使用年限

	1
	數位照相機
CANON powershot SX40HS
	1
	11,000 
	101/12/24
	5

	2
	數位照相機
Olymus TG-850
	1
	10,431 
	103/11/26
	5

	3
	數位照相機
Olymus TG-3
	1
	12,909 
	103/11/26
	5

	4
	數位照相機
Nikon Coolipx P530
	1
	11,900 
	103/11/26
	5

	5
	數位照相機
Sony DSC-wx350
	1
	11,980 
	103/11/26
	5

	6
	數位照相機
Nikon Coolipx S6900
	1
	11,000 
	104/10/20
	5

	7
	數位攝影機
Sony HDR-PJ540
	1
	23,980 
	103/11/26
	5

	8
	數位影機
Sony FDR-AX30
	1
	46,780 
	105/02/16
	5

	9
	數位攝影機
Sony FDR-AX30
	1
	43,220 
	105/02/16
	5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注意事項
(一)部分計畫結餘款及屬基金來源(收入)久懸帳上
經查截至111年8月31日止，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有計畫結餘款，如其他政府機關委託補助、國語文工作坊及鳳林鎮公所補助款等；另花蓮氣象站電費補助收入等，核屬基金來源性質，上開應收代付款項合計68,813元(詳表19)，歷年來均未清理致久懸帳上，應請注意清理繳庫或退還。
	表19  長橋國小歷年計畫結餘款及屬基金來源(收入)一覽表

	科目名稱
	截至111年8月底未結清餘額(元)

	D00001 花蓮氣象站電費補助收入
	22,407

	D00000 其他政府機關委託補助
	43,776

	DD0000 鳳林鎮公所補助款
	1,868

	CC7043 國語文工作坊經費
	762

	合計
	68,813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校內兒童遊戲設施未依規定每月定期自主檢查
依據兒童遊戲場安全管理規範第9點第2項規定略以，應每月定期依兒童遊戲場設施自主檢查表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經查110年度獲教育部核定公立國民小學兒童遊戲場改善計畫，經費90萬元，辦理該校兒童遊戲設施改善工程，於111年4月11日驗收完成並開放使用，惟僅於111年4月份辦理自主檢查1次，未依上開規定應每月定期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核有欠妥，應請注意依規定辦理，以維護兒童遊戲場施安全。
(三)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1.接受各界捐資興學資源，部分款項未依規定開立收據：依花蓮縣鳳林鎮長橋國民小學捐資興學經費管理作業要點(下稱捐資興學要點)第4點第1款規定略以，如以金錢捐資者，應開立學校公庫收款收據並匯入專戶。經查111年2月28日、3月14日及4月11日收字第13、20及28號收入傳票，列收富邦慈善基金會捐助獎學金3筆計7,200元，惟未依上開規定開立收據交付捐助者收執，有待檢討改善。
2.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依捐資興學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定期辦理公開徵信，刊登捐贈資料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截至本室查核日止(111年10月12日)，迄未有相關捐資興學公開徵信資訊，核與前開規定未合。
(四)出納事務及財產管理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1.未設置現金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47及52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單位應置備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對於存管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其他保管品等，出納管理單位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並由會計單位每年至少監督盤點1次。經查出納管理人員未依規定設置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現金收納款項，且對於存管之現金未實施盤點，均核與上開規定未符。
[bookmark: _Toc120805284]2.部分財產未指定專人保管：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111年度財產清冊(排除圖書類)查悉，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欄位內容空白，或登載為「長橋國小」情形，核未依前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保管，宜注意依規定辦理。
玖、北林國小
注意事項
一、部分計畫結餘款及屬基金來源(收入)久懸帳上及已逾保固期間尚未退還之保固金
經查應付代收款科目項下列有計畫結餘款，如年度推動各項教育行政經費452元；另氣象局地震站補助款14,400元、雜項收入(借用校車)11,393元及經臨費(代收代辦)專戶利息收入600元等(詳表20)，核屬基金來源性質，請注意清理繳庫；另存入保證金科目項下，核有已逾保固期間尚未退還之保固金，如兒童遊戲場設備採購案22,000元、西棟校舍防水隔熱工程45,000元，分別於110年2月6日、111年5月6日保固屆期，請注意查明保固屆期未退還原因，並適約妥處。
	表20  北林國小歷年計畫結餘款及屬基金來源(收入)一覽表

	科目名稱
	截至111年8月底
未結清餘額(元)

	DB0010 年度推動各項教育行政經費 
	452

	DB0005氣象局地震站補助款
	14,400

	F00011 雜項收入(借用校車)
	11,393

	經臨費(代收代辦)專戶利息收入
	600

	合計
	26,845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一)接受各界捐資興學資源，部分款項未依規定開立收據：依花蓮縣鳳林鎮北林國民小學辦理捐資興學管理辦法(下稱捐資興學辦法)第4點第4款規定，於接受捐資時應開立收據。經查111年4月14日收字第81號收入傳票，列收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捐助1萬2,000元，惟未依上開規定開立收據交付捐助者收執，有待檢討改善。
(二)公開徵信作業未臻完整：依捐資興學辦法第4點第5款規定略以，辦理捐資興學業務，應定期辦理公開徵信，各校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學校網站-最新消息項下，公告110學年度接受外界捐資興學徵信資料，惟查前開刊登資料僅公開詠真室內裝修有限公司1筆捐贈資訊，其餘捐贈者資料未予揭露，如：111年4月21日收字第88號收入傳票，列收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廣寰科技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捐助獎學金1萬2,500元，且亦查無以前年度刊登紀錄，允應注意落實辦理公開徵信作業。另刊登捐資興學徵信內容係為收受外界捐贈明細，未有受贈款項支用用途資訊，併請注意檢討改善依規定辦理。
三、出納事務及財產管理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一)出納管理人員未依規定期限輪換：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點規定，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1次，並貫徹休假代理制度。經查出納管理人員於100年初接任，迄至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26日)止，該員任職出納管理工作已11年餘，核逾前開6年輪換期限之規定。
(二)未設置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紀錄卡：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9點規定，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應由出納管理單位或使用單位經主管簽核後領用，並應設置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紀錄卡，隨時記錄使用情形，備供查核。經據111年1至8月份收入傳票及收款收據存根查悉，該校未設置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紀錄卡，以隨時紀錄收據使用情形，核與上開規定未合。
(三)部分財產未指定專人保管：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據111年度財產盤點紀錄(排除圖書類)查悉，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欄位內容空白情形，如：短焦投影機(財產編號：501010521-000601)、照明水銀燈(財產編號：501050404-000488)等，核未依前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保管，允應注意依規定辦理。
[bookmark: _Toc120805285]拾、鳳仁國小
注意事項
一、部分已逾保固期間尚未退還之保固金
經查截至111年8月31日止，存入保證金科目項下，列有已逾保固期間尚未退還之保固金，如勝欣企業22,650元等4筆(詳表21)：另尚有勝欣企業遊樂器材保固金25,000元，將於111年11月15日保固屆期，允請注意查明保固屆期未退還原因，並適約妥處。
	表21  鳳仁國小已逾保固期間尚未退還之保固金一覽表

	存入保證金-保固金名稱
	保固期間
	金額(元)

	勝欣企業
	106.12.25~109.12.24
	22,650

	振輝土木包工業
	109.8.14~111.8.13
	19,799

	華耀有限公司
	110.6.22~111.6.22
	10,000

	金源土木包工業
	110.7.13~111.7.13
	85,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校地提供公所興建社區活動中心，允待妥訂借用契約並研議收費，以完備場地管理制度
依據規費法第8條規定：「各機關學校交付特定對象或提供其使用下列項目，應徵收使用規費：一、公有道路、設施、設備及場所……。」經查校區土地，前提供鳳林鎮公所興建鳳仁社區活動中心，除開放社區民眾使用，並供作鳳仁村辦公室，惟查長年來未依上開規費法規定及使用者付費原則，徵收場地使用規費，且與使用單位鳳林鎮公所尚未簽訂借用校地契約，雙方權利義務未予以規範，請注意訂定校地借用契約並研議徵收場地使用規費，以完備場地管理制度。
三、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接受各界捐資興學資源，部分款項未依規定開立收據：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下稱捐資興學要點)第4點第4款規定略以：各校辦理捐資興學業務，於接受捐資時應開立收據。經查111年2月28日、3月8日、4月23日、5月20日及6月26日收字第13、16、31、39及47號收入傳票，列收富邦慈善基金會111年2至6月份捐助獎學金5筆計1萬4,400元，惟未依上開規定開立收據交付捐助者收執，有待檢討改善。
(二)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依捐資興學要點等4點第5款規定，各校辦理捐資興學業務，應定期辦理公開徵信，各校應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截至本室查核日止(111年10月21日)，迄未有捐資興學公開徵信資訊，核與前開規定未合。
四、出納事務及財產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一)未設置現金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47及52點規定略以，出納管理單位應置備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收納款項；對於存管之現金、票據、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其他保管品等，出納管理單位應作定期與不定期之盤點，並由會計單位每年至少監督盤點1次。經查出納管理人員未依規定設置現金出納備查簿備登現金收納款項，且對於存管之現金未實施盤點，均核與上開規定未符。
(二)未落實辦理年度財產盤點工作，且離職或退休人員仍列財產保管人，或部分財產未指定專人保管：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檢核要點第4點規定略以，經管單位對縣有財產之管理，應於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定期盤點一次，必要時得實施不定期盤點。次按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同手冊第37、42點規定略以，財產管理單位與保管人員對使用及保管中之財產，應隨時注意其使用狀況及養護情形；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截至本室抽查結束日(111年10月21日)止均未能提供109及111年度財產盤點紀錄供核，有待注意依規定落實年度財產盤點工作。嗣據截至111年10月21日止之財產清冊(排除圖書類)，與現職人員名冊勾核結果，部分離職人員仍列財產保管人(詳表22)，或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欄位內容登載為「鳳仁國小」、「教務組」、「訓育組」、「支援教師」、「英文教師」及「保9735Y」等情形，核未依前開規定落實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保管，併請注意依規定辦理。
	表22　鳳仁國小已離職或退休人員保管財產名單

	序號
	姓名
	離退職情形

	
	
	年月日
	離退

	1
	林〇雁
	1100801
	離職

	2
	劉〇蓁
	1100801
	離職

	3
	張〇龍
	1110602
	退休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bookmark: _Toc120805286]壹拾壹、豐濱國小
一、剔除事項
(一)參加訓練講習溢支住宿費及雜費
依花蓮縣政府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補充規定第4點規定略以，搭乘飛機及高鐵公差者，無往返行程，限公差當天往返。次依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充要點第3、4及5點規定略以，奉派以公假登記參加屬訓練或講習性質之各項研習會等，補助由服務機關至訓練機構間之起、返程日交通費及住宿費。經調閱支出傳票111年7月27日支字第210號，與轉帳傳票111年8月20日轉字第32號，列支該校林○麒等5位教師參加2022實驗教育推動中心暑期師資培訓諾瓦主題式課程，地點為南投溪頭青年活動中心，課程時間為111年8月1日至8月5日，計5天。上開人員參加研習之費用報支情形，核有下列溢支住宿費及雜費計1萬3,400元，請剔除繳庫，並將追繳結果復知本室。
  1.溢支住宿費部分：經查教師林○麒提前於111年8月4日結束課程，並搭乘高鐵北返，惟仍報支當日之住宿費1,400元，核與上開花蓮縣政府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補充規定未合。
  2.溢支雜費部分：經查林○麒、黃○文、李○亘、陳○蓉及陳○苓等5位教師均列支每日400元之雜費，共計1萬2,000元(400元*6天*5人=12,000元)，核與上開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充要點，由服務機關補助起、返程日之交通費及住宿費之規定未合。
二、注意事項
(一)未依租賃契約規定收繳年租金
依該校與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簽訂之豐濱有福館租賃契約第4點規定略以，該基金會以年租金6,960元承租該校閒置之男宿舍供作長照使用，並於每年1月31日前給付，租賃期間：第一期自豐濱有福館正式啟用日起至民國111年7月31日止；第二期續約自111年8月1日起至民國114年7月31日。經查辦理上開租金收繳情形，截至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4日)止，該基金會尚未依契約規定於111年1月31日前繳納本年度租金，核與上開契約規範未符。允請注意依規定辦理，並將租金收繳結果復知本室。
(二)財產、物品及出納事務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1.年度財產盤點工作未盡周妥：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7點規定略以，財產管理單位與保管人員對使用及保管中之財產，應隨時注意其使用狀況及養護情形。第42點規定略以，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經抽核111年度財產盤點報告表，每項財產盤點結果均為「依預定用途使用」，並未確實記載財產使用狀況並由保管人核章確認，且部分財產保管人未即時釐正更新，核與上開規定未合，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2.購置物品未依規定登錄物品帳：依物品管理手冊第4及16點規定略以，金額未達1萬元者，應按消耗品及非消耗品之分類辦理登記。經抽查支出傳票111年7月7日支字第195號，購買碎紙機1台，金額8,550元，未依上開規定辦理物品登記，有待注意補登物品並清查其他採購事項有無類此情事妥謀改善，以健全物品管理制度。
  3.未定期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依出納管理手冊第53點第1項及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手冊第54及56點略以，為加強出納管理，各機關每年應自行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查核1次，對出納所經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及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工作。經查核有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致無相關查核紀錄資料可稽，內部控制未臻完善，有待注意檢討依上開規定辦理。
  4.未依規定每年向往來金融機構(含郵局)辦理函證：依行政院院110年10月31日院授主會字第1000006796B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向往來金融機構(含郵局)函證帳戶之設立情形，並詳加查核有無非公務機關或團體再誤用機關或學校統編號開戶，以及是否仍有帳外帳之情事。經查核有未依規定定期向公庫辦理函證，致無相關證明資料可稽，有待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落實公庫管理。
(三)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妥情事，允應注意檢討改善。
1.捐資興學管理辦法規範內容未盡相符，管理小組改選結果與規定不符：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各校運用社會回饋資源時，應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並訂定管理辦法，配合校務發展計畫並經學校管理小組審慎規劃運用受贈資源並監督受贈資源之運用，以符公開化、透明化、合法化之原則。經查該校為監督捐資興學資源之運用，依上開規定訂定花蓮縣豐濱國民小學捐資興學管理辦法，按該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管理小組應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分校主任、總務主任、總務處幹事等人擔任，並由校長擔任審查小組主任委員。惟查前開辦法所列之小組成員與同法條列示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之行政組織及執掌表人員未盡相符(詳表23)，且據提供111學年度捐資興學管理小組成員名單及會議紀錄查悉，發現該校辦理管理小組之改選案，仍爰引105年4月12日已廢止之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應用社會回饋資源注意事項，且改選案部分決議當選之委員，非該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所列之成員，如總務處幹事應為小組委員卻未列入委員名單；未明列規範家長會代表卻當選為委員會成員，允應注意研謀修正管理辦法，以資遵循。
	表23  豐濱國小捐資興學管理小組行政組織及執掌表

	職稱
	人員
	執掌業務內容

	主任委員
	校長
	統籌督導捐資興學經費運作及審核事宜

	審核委員
	教務主任
	協助執行審核工作事宜

	審核委員
	學務組長
	協助執行審核工作事宜

	審核委員
	教學組長
	協助執行審核工作事宜

	審核委員
	總務主任
	協助召集及執行審核會議工作及請款事宜

	行政事務
	幹事
	協助召集及執行審核會議工作及請款事宜
捐資興學經費捐款收據之開立及發放業務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2.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4點第5款規定略以，各校應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截至本室查核日止(111年10月4日)，未有捐資興學公開徵信資訊，核與前開規定未合；且查該捐資興學管理辦法，尚未有相關公開徵信之規範，允宜研議修訂，以符公開及透明原則。
[bookmark: _Toc120805287]壹拾貳、港口國小
一、剔除事項
差旅費(交通費)未覈實報支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規定略以，交通費包括出差行程必須搭乘之飛機、高鐵、船舶、汽車、火車、捷運等費用均覈實報支；前項規定所稱汽車，係指公民營客運之汽車。經查支出傳票111年8月2日支字第142號，列支校長李○元、谷○暐、黃○容及林○宜等4人申請大港口至台東市之交通費單程689元，往返1,378元，共計5,512元(689*2*4人=5,512元)，惟據鼎東汽車客運公司網站公布之票價表查悉，大港口至台東市單程票價為316元，往返僅需632元，上述4人核有溢領差旅費計2,984元〔(689-316)*2*4人=2,984元〕。應予剔除，並將追繳結果復知本室。
二、查明處理事項
辦理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列支逾標準之住宿及膳費
    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第4規定略以，訓練機構未依第2點規定提供必要之住宿(包含行程與訓練或講習期間之假日），服務機關得衡酌實際情況，依據受訓人員檢附之住宿費憑證，於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住宿費每日上限數額內，補助其住宿費。花蓮縣政府預算執行節約措施第7點第1、3項規定，各機關學校及基金赴機關以外處所辦理各類會議及講習(含觀摩)訓練，不得攜眷參加；各項會議及講習(含觀摩)訓練，以在機關內部辦理為原則。如有必要，得洽借所在地或鄰近地區之機關或訓練機關之場地，在其所訂一般收費標準範圍內辦理。若因場地不敷使用，無法在公設場地或訓練機關辦理者，膳雜費用仍依行政院103年7月7日修正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前之報支標準辦理。經查辦理110學年度國民小學活化教學與多元學習計畫，經費23萬元。按該計畫經費項目列有住宿費4萬4,000元(11人*2晚*2000元=44,000元)及膳費1萬5,480元(129人次*120元=15,480元)。嗣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調整部分計畫內容及經費運用項目，經貴府於111年7月26日備查。按該計畫經費調整對照表所示，住宿費調增為4萬6,000元，膳費調增為2萬6,521元(詳表24)。據本案支出傳票111年8月2日支字第142號查悉，發現本案由原訂3天2夜行程更改為2天1夜(111年7月25至26日)，參與人數由原訂22人減少為9人(含眷屬1人)，其住宿費1晚計4萬5,800元(已扣除向觀光局申請旅遊補助1,300元)，平均每人每晚之住宿費高達5,089元；另於同年7月25日晚餐之膳費計1萬1,858元，平均每人高達1,318元，均逾原核定計畫項目及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所訂定之支出標準，核有未依規定辦理情事，請查明列支依據適法妥處；另本計畫計有教師眷屬1人參加，核與上開節約措施規定未合，併請查明繳還以公款支應該眷屬參與本計畫之相關支出。
 表24經費調整對照表
	原核定經費概算表
	調整後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
	數量
	單價
	金額
	單位
	數
	單價
	金額

	1
	住宿費
	人
	22
	2,000
	44,000
	式
	1
	46,000
	46,000

	2
	膳費
	人
	129
	120
	15,480
	式
	1
	26,521
	26,521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經費調整對照表 
三、注意事項
(一)允待積極清理期限屆滿之存入保證金，避免帳務久懸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08年5月28日主會公字第1080500459號函釋略以，近來部分機關反映82年8月5日台(82)處忠字第08266號等函釋(已停止適用)就已屆期限之保固保證金、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等，有須至5年期滿始能繳庫之疑慮，為免影響懸帳清理效率，請各機關隨時注意保固金或保證金之退還期限，依相關規定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經查存入保證金科目明細表，截至111年8月底止，列有履約保證金及保固保證金計6筆，其中部分存入保證金已屆期仍懸列帳上，如履約保證金-106年度教學大樓耐震補強工程(得寶土木包工業)等4筆(詳表25)，合計26萬5,000元，請注意查明保固屆期未退還原因，並適約妥處。
	表25  港口國小尚待查明清理之存入保證金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摘    要
	廠商
	金額

	1
	履約保證金-106年度教學大樓耐震補強工程
	得寶土木包工業
	120,000

	2
	履約保證金-104年度第一階段校舍結構耐震補強工程
	得寶土木包工業
	25,000

	3
	保固金-港口國小教保中心修繕補強工程
	義慶營造有限公司
	100,000

	4
	保固金-改善兒童遊戲場
	貞太企業社
	20,000

	合計
	265,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111年8月份會計月報。


(二)財產管理、出納事務及捐資興學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周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1.年度財產盤點工作未盡周妥，允待檢討落實辦理：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41及42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各機關應每年度訂定盤點實施計畫，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財產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損。與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1.規定略以，各機關報廢之財物應迅依據財產管理手冊規定，妥為處理，不得有故意遲延辦理報廢手續情事。經抽核111年度財產盤點清冊，雖已辦理年度盤點工作，惟部分財產保管(使用)人登載為港口國小或非現職人員，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如空氣滅菌清淨機(財產編號301260708-000242)、無線網路基地台(財產編號：314040320-000168)等財產；盤點(抽查)人員未詳實記載財產檢查情形並由相關保管人員核章確認，致無法查考財產盤點狀況，如個人電腦-主機ASUS M640(財產編號：314010103-000216)等財產，有待注意檢討改善。另部分財產盤點結果為已損壞，如存放於餐廳活動中心之個人電腦(財產編號：314010103-000144)，允應注意依規定辦理修復或報廢。
  2.購置財產未依規定登錄財產帳：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縣有動產、有價證券及財產上之權利，除依照有關法令規定保管及辦理權利登記外，並應由管理機關(單位)分別登錄於財產登記帳。」經抽核111年8月2日支字第142號支出傳票，有關小額採購虛擬實境頭戴裝置1組，金額16,900元，未依上開規定辦理財產登記，有待依規定補登財產並清查其他採購之財產有無類此情事妥謀改善，以健全財產管理制度。
  3.未定期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依出納管理手冊第53點第1項及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手冊第54及56點等規定略以，為加強出納管理，各機關每年應自行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查核1次，對出納所經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及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工作。經查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查核，致無相關查核紀錄資料可稽，內部控制未臻健全，有待注意檢討依上開規定辦理。
  4.未依規定每年向金融機構(含郵局)辦理函證：依行政院院110年10月31日院授主會字第1000006796B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向往來金融機構(含郵局)函證帳戶之設立情形，並詳加查核有無非公務機關或團體再誤用機關或學校統編號開戶，以及是否仍有帳外帳之情事。經查未依規定定期向公庫辦理函證，致無相關證明資料可稽，有待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落實公庫管理。
[bookmark: _Toc120805288]壹拾參、靜浦國小
注意事項
一、會計、出納及財產管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周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年度財物盤點工作未盡周妥，允待檢討落實辦理：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7、42點規定略以，財產管理單位與保管人員對使用及保管中之財產，應隨時注意其使用狀況及養護情形；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物品管理手冊第22點規定略以，非消耗品之盤點，應由盤點人員於盤點紀錄註明盤點日期及結果。經抽核110年度財產及111年度非消耗品盤點清冊，發現盤點(抽查)人員均未詳實記載財產及非消耗品檢查情形並由保管人核章確認，致無法查考財物盤點狀況，允應檢討並確實辧理年度財物盤點工作。另上開盤點清冊，部分財物保管人已非現職人員，如冷(暖)氣機(財產編號：501010603-002383)及什項用具-其他(非消耗品編號：6011499-000154)等財物，允併注意檢討改善。
(二)未定期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依出納管理手冊第53點第1項及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手冊第54及56點等規定略以，為加強出納管理，各機關每年應自行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查核一次，對出納所經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及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經查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致無相關查核紀錄資料可稽，內部控制未臻健全，有待注意檢討依上開規定辦理。
(三)未依規定每年向金融機構(含郵局)辦理函證：依行政院院110年10月31日院授主會字第1000006796B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向往來金融機構(含郵局)函證帳戶之設立情形，並詳加查核有無非公務機關或團體再誤用機關或學校統編號開戶，以及是否仍有帳外帳之情事。經查未依規定定期向公庫辦理函證，致無相關證明資料可稽，有待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落實公庫管理。
(四)未依規定方式辦理庫款撥付作業：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1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各種支付款項，是否於付款期限內支付。零用金以外之支付方式，以直接匯入受款人之金融機構存款帳戶為原則」。次依花蓮縣縣庫集中支付作業程序第10點第7項規定略以，庫款領取除因業務需要由各機關特別指定外，應以存入受款人金融機構存款帳戶為原則，庫款領取方式：1.存入受款人金融機構；2.受款人自領；3.郵寄受款人。經抽查111年4至6月支出傳票，發現該校出納人員開立部分款項之無劃線支票，卻以本人為受款人，於領取現金後再代為匯入教職員、廠商及民眾帳戶，或以現金支付方式交付受款人，例如：支出傳票111年4月26日支字第77號；支出傳票111年6月1日支字第98號；支出傳票111年6月14日支字第104號等，金額合計5萬7,907元，庫款領取方式核與上開規定未符，允應注意依規定辦理並加強內部審核，健全內部控制。 
(五)傳票管理未臻完善：依會計法第69條規定：「各傳票入帳後，應依照類別與日期號數之順序，彙訂成冊，另加封面，並於封面詳記起訖之年、月、日、張數及號數，由會計人員保存備核。」經檢視支出、收入、轉帳及付款憑單等，發現各類傳票零散且僅以橡皮筋綑綁，如111年6至8月支出傳票；111年1至12月收入及轉帳傳票；111年1至12月付款憑單，核與上開規定未合，有待注意檢討改善。
二、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周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未指定對象或用途之捐資興學款項未納入預算辦理：依花蓮縣靜浦國民小學捐資興學管理辦法第5點規定：「接受現金捐贈，捐贈者指定對象及具體明確用途者，得透過以下專戶採代收代付方式依會計程序辦理；捐贈者未指定對象或未指定具體明確用途者，則應納入預算辦理收支併決算或補辦預算程序。」經抽核該校111年1月17、27日收字第9、13號收入傳票及捐資興學收款收據(編號：713、716)，發現接受未指定對象或具體明確用途之外界捐款，係列入應付代收款-非政府機關委託補助-社會回饋資源科目，且該科目於111年1至8月間核有數筆支付紀錄，如支付永新科技-110幼兒園外接式硬碟等5筆(詳表26)，均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核與上開規定未合，有待注意檢討依規定。
	表26  靜浦國小111年1至8月社會回饋資源科目支出傳票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傳票日期
	摘要
	金額

	1
	1110101
	支永新科技-E11捐資興學-110幼兒園外接式硬碟
	  4,914 

	2
	1110120
	支羅雉傑代墊-電腦螢幕及鍵盤
	 34,824 

	3
	1110214
	支110學年度學習扶助教師鐘點費
	 10,800 

	4
	1110609
	支鄭袁媛代墊-110學年度教師用書簿本費
	  5,439 

	5
	1110609
	支羅雉傑代墊-E化教室用個人電腦
	 17,900 

	合計
	73,877

	資料來源：整理自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會計資訊系統下載資料。


(二)公開徵信作業未臻完善：依上開捐資興學管理辦法第4點規定略以，捐資興學應定期辦理公開徵信，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學校網站-感恩的心項下，公告接受外界捐贈實物資料，惟最近1筆刊登紀錄為109年5月1日，迄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14日)止已逾2年未辦理，且公告內容尚無接受現金捐贈與受贈後相關支出用途之公開徵信紀錄，有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bookmark: _Toc120805289]壹拾肆、新社國小
注意事項
一、允待積極清理期限屆期之存入保證金，避免帳務久懸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08年5月28日主會公字第1080500459號函釋略以，近來部分機關反映82年8月5日台(82)處忠字第08266號等函釋(已停止適用)就已屆期限之保固保證金、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等，有須至5年期滿始能繳庫之疑慮，為免影響懸帳清理效率，請各機關隨時注意保固金或保證金之退還期限，依相關規定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經查存入保證金科目明細表，截至111年8月底止，列有1筆履約保證金(昇富土木包工業)，金額10,000元，惟查該筆存入保證金期限已屆滿，請注意查明保固屆期未退還原因，並適約妥處。
二、財產管理及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周妥情  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年度財物盤點工作未臻周妥，允待檢討落實辦理：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7、42點規定略以，財產管理單位與保管人員對使用及保管中之財產，應隨時注意其使用狀況及養護情形；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與物品管理手冊第22點規定略以，非消耗品之盤點，應由盤點人員於盤點紀錄註明盤點日期及結果。經抽核該校111年度財產及非消耗品盤點清冊，發現盤點(抽查)人員均未詳實記載財產及非消耗品檢查情形並由保管人核章確認，致無法查考財物盤點狀況，盤點作業未臻周妥，有待注意檢討並確實辧理年度財物盤點工作。另上開盤點清冊，部分財物保管人已非現職人員，宜併注意檢討改善。
(二)購置財產未依規定登錄財產帳：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10條規定：「縣有動產、有價證券及財產上之權利，除依照有關法令規定保管及辦理權利登記外，並應由管理機關(單位)分別登錄於財產登記帳。」經抽核111年1月18日支字第14號支出傳票，列載有關小額採購手提式無線擴音機1台，金額16,450元，未依上開規定辦理財產登記，有待依規定補登財產並清查其他採購事項有無類此情事妥謀改善，以健全財產管理制度。
(三)未定期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依出納管理手冊第53點第1項及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手冊第54及56點等規定略以，為加強出納管理，各機關每年應自行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查核1次，對出納所經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及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經查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致無相關查核紀錄表可稽，內部控制未臻健全，有待注意檢討依上開規定辦理。
(四)未依規定每年向金融機構(含郵局)辦理函證：依行政院院110年10月31日院授主會字第1000006796B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向往來金融機構(含郵局)函證帳戶之設立情形，並詳加查核有無非公務機關或團體再誤用機關或學校統編號開戶，以及是否仍有帳外帳之情事。經查未依規定定期向公庫辦理函證，致無相關證明資料可稽，有待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落實公庫管理。
三、場地租借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周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場地租借管理規範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花蓮縣政府於98年11月10日訂定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使用管理要點，於104年3月11日修正，另於108年10月22日修正為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並於111年4月13日修正第4及8條規定。經查98年11月10日訂定之場地使用管理辦法，尚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配合檢討修正，如貴府修(增)訂上開規定第8條，有關減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部分，尚未配合修正，仍爰引修正前於98年11月10日訂定之管理要點，有待注意檢視租借場地相關規定研謀修正，以資遵循。
(二)租借學校場地未依規定收費，未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依花蓮縣公立國民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8點規定略以，申請人符合辦理公益性質或國定紀念活動及各公立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或大專院校，辦理教育性之競賽、表演、研(講)習活動等，得免收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但仍應依照場地使用費百分之五十繳納水電費。據該校提供近2年場地租借申請書查悉，發現部分申請人申請租借場地，雖獲同意減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惟未依上開規定收取場地使用費百分之五十之水電費，如申請人龐○豪，於111年7月25至29日借用該校綜合教室辦理111年度噶瑪蘭族語夏令營，有待注意依規定辦理，落實場地租借管理及使用者付費原則。
四、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周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未依規定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各校運用社會回饋資源時，應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並訂定管理辦法，配合校務發展計畫並經學校管理小組審慎規劃運用受贈資源並監督受贈資源之運用，以符公開化、透明化、合法化之原則。經查接受私人或團體等外界捐款並以列入應付代收款科目方式配合校務發展運用，惟有關111年度捐資興學管理小組成員及相關會議紀錄，截至本室抽查日(111年10月11日)止未能提供相關資料供核，據稱：運用受贈資源時有召開會議討論，惟過程未作成紀錄，亦未成立管理小組，核有欠妥，有待注意依規定辦理。
(二)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4點第5款規定略以，各校應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截至本室查核日(111年10月11日)止，迄未有捐資興學公開徵信資訊，核與前開規定未合。
[bookmark: _Toc120805290]壹拾伍、壽豐國小
注意事項
一、財產管理、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妥適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未詳實記載財產盤點紀錄：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7、42點規定略以，財產管理單位與保管人員對使用及保管中之財產，應隨時注意其使用狀況及養護情形；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財產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損。及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第1項規定略以，各機關報廢之財物應迅依據財產管理手冊規定，妥為處理，不得有故意遲延辦理報廢手續情事。經抽核111年度財產盤點清冊，發現部分財產盤點(抽查)人員未詳實記載財產檢查情形並由保管人核章確認，致無法查考財產盤點狀況，如存管於幼兒園之ASUS M513U筆記型電腦等13項財產(詳表27)，核與上開規定未符，有待注意檢討改善。另部分財產盤點結果為已耗損，如存管於特教組之asusm640個人電腦(財產編號：314010103-000444)，宜注意依規定辦理修復或報廢作業。
	表27 壽豐國小111年度未詳實記載盤點紀錄之財產一覽表

	項次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保管單位

	1
	310030137-000560
	手提電腦抄表機
ASUS M513U筆記型電腦
	幼兒園

	2
	312010123-000233
	中間水槽 白鐵304#排水槽(530cm)
	

	3
	312010123-000234
	中間水槽 白鐵304#排水槽(530cm)
	

	4
	314010103-000240
	個人電腦 華碩MD570
	

	5
	314010103-000388
	個人電腦 ASUS MD800
	

	6
	314030702-000239
	彩色圖形顯示系統 BENQ
	

	7
	501010501-000161
	電影攝影機 SONY DCR-SR300
	

	8
	501010521-001397
	投影機 Panasonic PT-VX610
	

	9
	501010701A-001356
	冰箱 三洋SR-528CV7
	

	10
	501030301B-000061
	廚櫃 三層活動系統櫃
	

	11
	501030301B-000159
	廚櫃 棉被櫃
	

	12
	501030301B-001385
	廚櫃 木作工程(260*60*70)階梯型鞋櫃
	

	13
	501030608-001405
	餐具消毒櫃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提供資料。


(二)未定期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依出納管理手冊第53點第1項及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手冊第54及56點等規定略以，為加強出納管理，各機關每年應自行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查核1次，對出納所經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及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經查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致無相關查核紀錄表可稽，內部控制未臻健全，有待注意檢討依上開規定辦理。
(三)未依規定每年向金融機構(含郵局)辦理函證：依行政院院110年10月31日院授主會字第1000006796B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向往來金融機構(含郵局)函證帳戶之設立情形，並詳加查核有無非公務機關或團體再誤用機關或學校統編號開戶，以及是否仍有帳外帳之情事。經查未依規定定期向公庫辦理函證，致無相關證明資料可稽，有待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落實公庫管理。
(四)未依規定設置保管品紀錄簿及製作月報表：依出納管理手冊第46、50點規定略以，保管品記錄簿，作為保管品之明細備查簿，以記載保管品收存及發還之原始紀錄；出納管理單位為辦理收支有關事項，應製作保管品月報表。經調閱7月份會計月報表，應付保證金科目項下列有定期存單1筆，金額21萬餘元，係104年度第3階段公立國中小校舍補強(西側教室)工程之保固金，惟未依上開規定設置保管品紀錄簿，亦未製作保管品月報表，致無法勾稽保管品數量，有待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落實保管品管理制度。
二、場地租借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周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租借場地未以書面規範雙方權利義務：依花蓮縣縣有公用不動產收益作業原則第5點規定略以，出租應訂定書面契約，契約約定應包含不動產標示、面積、範圍、用途、契約存續期間、租金、稅捐及其他費用負擔、雙方權利義務、使用限制、違約處理、契約終止條款等事項。經查花蓮縣七卡樹岸文化發展協會租借環境教育教室做為辦公室使用，每月租金4,000元，並簽訂場地租借同意書，按該同意書僅記載租借期間、每月租金及水電費支付方式，惟其餘如雙方權利義務、使用限制等均未以書面規範，為維護學校權益，有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場地租借管理規定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花蓮縣政府於98年11月10日訂定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使用管理要點，於104年3月11日修正，另於108年10月22日修正為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並於111年4月13日修正第4及8條規定。經查98年11月10日訂定之場地使用管理辦法，尚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配合檢討修正，如貴府修(增)訂上開規定第8條，有關減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部分，該校尚未配合修正，仍爰引修正前於98年11月10日訂定之管理要點，有待注意檢視租借場地相關規定研謀修正，以資遵循。
(三)捐資興學管理法規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
花蓮縣政府為協助所屬各國民中小學善用社會回饋資源，前所訂定之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應用社會回饋資源管理要點，業於105年4月12日廢止，並新訂定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按該要點第3點規定，各校運用社會回饋資源，應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並訂定管理辦法。惟查管理運用私人或團體捐贈資源，所遵循之花蓮縣瑞北國小應用社會回饋資源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係依據上開已廢止之管理要點所訂定，核有未能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允應注意依據上開捐資興學作業要點規定研訂管理辦法，以資遵循。
[bookmark: _Toc120805291]壹拾陸、豐裡國小
注意事項
一、財物管理、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欠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毀損財產未依規定辦理報廢(損)作業：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7、42點規定略以，財產管理單位與保管人員對使用及保管中之財產，應隨時注意其使用狀況及養護情形；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財產損毀者，應即查明原因，依規定辦理報廢或報損。與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第1項規定略以，各機關報廢之財物應迅依據財產管理手冊規定，妥為處理，其變賣所得價款應依相關規定解庫，不得有故意遲延辦理報廢手續情事。經抽核111年度財產盤點作業，發現雖於111年6月間完成盤點工作，惟部分財產盤點結果為毀損不堪使用，如存放於自然教室之解剖顯微鏡(財產編號：3100708155-000133)等，迄查核日止(111年10月5日)尚未辦理報廢(損)作業，有待注意檢討改善依規定辦理。
(二)購置物品未依規定登錄物品帳：依物品管理手冊第4及16點規定略以，金額未達1萬元者，應按消耗品及非消耗品之分類辦理登記。經抽查支出傳票111年7月4日支字第80號，購買22管排笛18支，金額11萬2,500元(6,250/支)，未依上開規定辦理物品登記，有待依規定登錄物品帳並清查其他採購物品有無類此情事妥謀改善，以健全物品管理制度。
(三)未定期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依出納管理手冊第53點第1項及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手冊第54及56點等規定略以，為加強出納管理，各機關每年應自行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查核1次，對出納所經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及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經查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致無相關查核紀錄表可稽，內部控制未臻健全，有待注意檢討依上開規定辦理。
(四)未依規定每年向金融機構(含郵局)辦理函證：依行政院院110年10月31日院授主會字第1000006796B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向往來金融機構(含郵局)函證帳戶之設立情形，並詳加查核有無非公務機關或團體再誤用機關或學校統編號開戶，以及是否仍有帳外帳之情事。經查未依規定定期向公庫辦理函證，致無相關證明資料可稽，有待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落實公庫管理。
二、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周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捐資興學管理法規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花蓮縣政府為協助所屬各國民中小學善用社會回饋資源，前所訂定之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應用社會回饋資源管理要點，業於105年4月12日廢止，並新訂定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按該要點第3點規定，各校運用社會回饋資源，應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並訂定管理辦法。惟查管理運用私人或團體捐贈資源，所遵循之花蓮縣瑞北國小應用社會回饋資源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係依據上開已廢止之管理要點所訂定，核有未能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有待注意依據上開捐資興學作業要點規定研訂管理辦法，以資遵循。
(二)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4點第5款規定略以，各校應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截至查核日止(111年10月5日)，該校迄未有捐資興學公開徵信資訊，核與前開規定未合。
[bookmark: _Toc120805292]壹拾柒、豐山國小
注意事項
一、財產管理、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未落實辦理年度財產盤點工作：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檢核要點第4點規定略以，經管單位對縣有財產之管理，應於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定期盤點1次，必要時得實施不定期盤點。次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7、42點規定略以，財產管理單位與保管人員對使用及保管中之財產，應隨時注意其使用狀況及養護情形；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經抽核110及111年度財產盤點工作，發現雖已辦理盤點，惟盤點(抽查)人員未將財產檢查情形詳實記載於盤點清冊並由保管人核章確認，核與上開規定未合，有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未定期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依出納管理手冊第53點第1項及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手冊第54及56點等規定略以，為加強出納管理，各機關每年應自行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查核1次，對出納所經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及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經查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致無相關查核紀錄資料可稽，內部控制未臻健全，有待注意檢討依上開規定辦理。
(三)未依規定每年向金融機構(含郵局)辦理函證：依行政院院110年10月31日院授主會字第1000006796B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向往來金融機構(含郵局)函證帳戶之設立情形，並詳加查核有無非公務機關或團體再誤用機關或學校統編號開戶，以及是否仍有帳外帳之情事。經查未依規定定期向公庫辦理函證，致無相關證明資料可稽，有待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落實公庫管理。
(四)作廢之支票及收據管理未臻周妥：依花蓮縣縣庫集中支付作業程序第6點規定略以，作廢支票應依規定保存2年。出納管理手冊第40、41點規定略以，已使用擬作廢之收據，由保管單位列表紀錄起訖號碼，並截角作廢，妥慎保存；開立自行收納款項收據應按編號順序開立，不得跳號。經查僅將已作廢支票截角票號送回公庫後，剩餘部分逕行銷毀，未依上開規定保存作廢支票。另未依規定將擬作廢收據加蓋作廢章、截角及開立收據有跳號等未妥情事。
二、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妥情事，請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一)未訂定捐資興學管理辦法並成立管理小組：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各校運用社會回饋資源時，應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並訂定管理辦法，配合校務發展計畫並經學校管理小組審慎規劃運用受贈資源並監督受贈資源之運用，以符公開化、透明化、合法化之原則。據該校提供111年6月7日召開捐資興學管理委員會之會議紀錄查悉，發現規劃運用社會回饋資源，僅有校長及總務主任參與會議，未依上開作業要點規定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以監督受贈資源之運用，且未訂定管理辦法，以資遵循，核有欠妥，有待注意依規定辦理。
(二)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4點第5款規定略以，各校應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網站首頁設有捐資興學專區，惟截至本室查核日止(111年9月28日)，僅刊登108學年度接受名界捐資興學名冊，未依上開規定定期辦理公開徵信。
三、允待積極清理期限屆滿之存入保證金，避免帳務久懸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08年5月28日主會公字第1080500459號函釋略以，近來部分機關反映82年8月5日台(82)處忠字第08266號等函釋(已停止適用)就已屆期限之保固保證金、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等，有須至5年期滿始能繳庫之疑慮，為免影響懸帳清理效率，請各機關隨時注意保固金或保證金之退還期限，依相關規定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經查111年8月份會計月報存入保證金科目明細表，截至111年8月底止，列有押標金、履約保證金及保固保證金計15筆，其中部分存入保證金屆期仍懸列帳上，如押標金-遊戲場設施改善工程(勝欣企業社)，金額50,000元等6筆(詳表28)，請注意查明保固屆期未退還原因，並適約妥處。
	表28  豐山國小尚待清理之存入保證金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摘    要
	廠商
	金額

	1
	押標金-遊戲場設施改善工程
	勝欣企業社
	50,000

	2
	押標金-災後復健
	巧鉅實業社
	20,000

	3
	履約保證金-幼兒園廚房改善工程
	-
	20,000

	4
	履約保證金-防潮櫃除溼機等設備押標金
	巧鉅實業社
	3,000

	5
	保固金-兒童安全遊樂器材設備工程
	勝欣企業社
	8,550

	6
	保固金-西棟大樓1/2廁所工程
	金源土木包工業
	54,855

	合計
	156,405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111年8月份會計月報。


[bookmark: _Toc120805293]壹拾捌、志學國小
注意事項
一、允待積極清理期限屆滿之存入保證金，避免帳務久懸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於108年5月28日主會公字第1080500459號函釋略以，近來部分機關反映82年8月5日台(82)處忠字第08266號等函釋(已停止適用)就已屆期限之保固保證金、履約保證金、差額保證金等，有須至5年期滿始能繳庫之疑慮，為免影響懸帳清理效率，請各機關隨時注意保固金或保證金之退還期限，依相關規定積極辦理懸帳清理作業。經查111年8月份會計月報存入保證金科目明細表，列有履約保證金及保固保證金計9筆，其中部分存入保證金屆期仍懸列帳上，如保固金-幼兒園地板改善工程(金源土木包工業)等3筆(詳表29)，請注意查明保固屆期未退還原因，並適約妥處。
	表29  志學國小尚待清理之存入保證金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次
	摘    要
	廠商
	金額

	1
	保固金-幼兒園地板改善工程
	金源土木包工業
	3,000

	2
	保固金-改善無障礙校園工程
	金源土木包工業
	4,000

	3
	保固金-樂活運動站財務採購
	育樂社
	17,000

	合計
	24,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該校111年8月份會計月報。


二、財物管理、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周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購置物品未依規定登錄物品帳：依物品管理手冊第4及16點規定略以，金額未達1萬元者，應按消耗品及非消耗品之分類辦理登記。經抽查支出傳票111年2月10日支字第33號，購買電熱水器1台，金額7,900元；支出傳票111年8月8日支字第181號，購買木鼓箱2個，金額分別為5,000及5,500元，未依上開規定登錄物品帳。
(二)未定期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依出納管理手冊第53點第1項及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手冊第54及56點等規定略以，為加強出納管理，各機關每年應自行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查核1次，對出納所經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及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經查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致無相關查核紀錄資料可稽，內部控制未臻健全，有待注意檢討依上開規定辦理。
(三)未依規定每年向金融機構(含郵局)辦理函證：依行政院院110年10月31日院授主會字第1000006796B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向往來金融機構(含郵局)函證帳戶之設立情形，並詳加查核有無非公務機關或團體再誤用機關或學校統編號開戶，以及是否仍有帳外帳之情事。經查未依規定定期向公庫辦理函證，致無相關證明資料可稽，有待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落實公庫管理。
(四)作廢之支票及收據管理未臻周妥：依花蓮縣縣庫集中支付作業程序第6點規定略以，作廢支票應依規定保存2年。出納管理手冊第40點規定略以，已使用擬作廢之收據，由保管單位列表紀錄起訖號碼，並截角作廢，妥慎保存。經查僅將已作廢支票截角票號送回公庫後，剩餘部分逕行銷毀，未依上開規定保存作廢支票。另未依規定將擬作廢收據加蓋作廢章及截角等未妥情事。
三、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周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捐資興學管理小組成員列席情形與規範未盡相符：依花蓮縣壽豐鄉志學國民小學應用捐資興學資源管理辦法第3點規定略以，應用社會回饋資源管理委員會(下稱捐資管委會)召集人為校長，與總務主任、教導主任、會計、家長會代表(家長會長)共5位為捐資管委會執行委員，全校教師為當然委員。經抽核109及111年度捐資興學管理小組會議紀錄，發現歷次會議均漏列會計及家長會代表等執行委員出席會議，未發揮共同監督受贈資源運用之效能，允宜注意研謀改善。
(二)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4點第5款規定略以，各校應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截至本室查核日止(111年9月30日)，未有捐資興學公開徵信資訊，核與前開規定未合。
[bookmark: _Toc120805294]壹拾玖、月眉國小
注意事項
一、財產管理、場地租借及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有如下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年度財產盤點工作未盡周妥，允待檢討落實辦理：依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5、41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2人以上共同使用部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2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管；各機關應每年度訂定盤點實施計畫至少辦理財產盤點1次，由財產管理單位及使用單位依財產資料逐一盤點，核對經管財產與產籍登記資料是否相符。經抽核該校111年度財產盤點清冊，發現雖已辦理年度盤點工作，惟多數財產之保管(使用)人均登載為總務主任或月眉國小，未依上開規定以實際使用人或指定專人為保管人，且盤點紀錄僅於檢查情形打勾，未由相關保管人員核章確認其檢查情形，例如存放於健康中心之醫檢設備視力檢查器-微電腦視力檢查儀(財產編號311070115-000274)，保管人登載為總務主任，非財產使用人校護；個人電腦-行動載具-數位平板電腦(財產編號314010103-000314)之共同使用財產，保管人登載為月眉國小，未指定專人保管，核與規定未合，允宜注意檢討並確實辧理年度財產盤點工作。
(二)場地租借管理規定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檢討修正：花蓮縣政府於98年11月10日訂定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使用管理要點，於104年3月11日修正，另於108年10月22日修正為花蓮縣公立國民中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並於111年4月13日修正第4及8條規定。經查104年2月26日訂定之場地使用管理辦法，尚未因應主管機關法令異動適時配合檢討修正，如貴府修(增)訂上開規定第8條，有關減免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部分，尚未配合修正，仍爰引修正前於98年11月10日訂定之管理要點，有待注意檢視租借場地相關規定研謀修正，以資遵循。
(三)未定期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依出納管理手冊第53點第1項及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手冊第54及56點等規定略以，為加強出納管理，各機關每年應自行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查核1次，對出納所經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及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經查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致無相關查核紀錄資料可稽，內部控制未臻健全，有待注意檢討依上開規定辦理。
(四)未依規定每年向金融機構(含郵局)辦理函證：依行政院院110年10月31日院授主會字第1000006796B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向往來金融機構(含郵局)函證帳戶之設立情形，並詳加查核有無非公務機關或團體再誤用機關或學校統編號開戶，以及是否仍有帳外帳之情事。經查未依規定定期向公庫辦理函證，致無相關證明資料可稽，有待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落實公庫管理。
二、捐資興學公開徵信作業未臻完善
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4點第5款規定略以，各校應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學校網站-最新消息項下，公告110學年度接受外界捐資興學徵信資料，惟查無以前年度刊登紀錄，請注意落實辦理公開徵信作業；另刊登捐資興學徵信內容係為收受外界捐贈明細，未有受贈後支出用途資料，有待注意檢討改善。
[bookmark: _Toc120805295]貳拾、水璉國小
注意事項
一、財產管理及出納事務辦理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未落實辦理年度財產盤點工作：依花蓮縣縣有財產管理檢核要點第4點規定略以，經管單位對縣有財產之管理，應於每一會計年度，至少實施定期盤點一次，必要時得實施不定期盤點。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37、42點規定略以，財產管理單位與保管人員對使用及保管中之財產，應隨時注意其使用狀況及養護情形；財產經盤點或抽查後，應由盤點或抽查人員於紀錄列明盤點或抽查日期及結果。本次抽查日，經請提供110及111年度財產盤點紀錄，截至本室抽查結束(111年9月29日)止均未能提供相關資料供核，有待注意依規定落實年度財產盤點工作。
(二)未定期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依出納管理手冊第53點第1項及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手冊第54及56點等規定略以，為加強出納管理，各機關每年應自行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查核1次，對出納所經管之現金、有價證券及收據等進行盤點查核。經查未依上開規定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致無相關查核紀錄資料可稽，內部控制未臻健全，有待注意檢討依上開規定辦理。
(三)未依規定每年向金融機構(含郵局)辦理函證：依行政院院110年10月31日院授主會字第1000006796B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學校應每年向往來金融機構(含郵局)函證帳戶之設立情形，並詳加查核有無非公務機關或團體再誤用機關或學校統編號開戶，以及是否仍有帳外帳之情事。經查未依規定定期向公庫辦理函證，致無相關證明資料可稽，有待注意依上開規定辦理，落實公庫管理。
(四)作廢之支票及收據管理未臻周妥：依花蓮縣縣庫集中支付作業程序第6點規定略以，作廢支票應依規定保存2年。出納管理手冊第40點規定略以，已使用擬作廢之收據，由保管單位列表紀錄起訖號碼，並截角作廢，妥慎保存。經查僅將已作廢支票截角票號送回公庫後，剩餘部分逕行銷毀，未依上開規定保存作廢支票；另未依規定將擬作廢收據加蓋作廢章及截角等未妥情事，宜併注意檢討改善。
二、辦理捐資興學情形，經查核有下列未盡周妥情事，請注意檢討改善。
(一)未訂定捐資興學管理辦法：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各校運用社會回饋資源時，應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並訂定管理辦法，配合校務發展計畫並經學校管理小組審慎規劃運用受贈資源並監督受贈資源之運用，以符公開化、透明化、合法化之原則。經查接受私人或團體捐款以列入應付代收款科目方式辦理，並成立捐資興學管理小組配合校務發展運用社會回饋資源，惟未依上開規定訂定捐資興學管理辦法以資遵循，有待注意檢討依規定辦理。
(二)未定期辦理公開徵信：依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第4點第5款規定略以，各校應至少每6個月刊登捐贈明細及用途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刊登；無網站及刊物者，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經查截至本室查核日止(111年9月29日)，迄未有捐資興學公開徵信資訊，核與前開規定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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